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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支援之瀏覽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. 新平臺請使用以下瀏覽器:Chrome、新版 Edge、Safari、FireFox、Opera，無法使用 Windows IE瀏覽器。 
2. 本平臺僅適用作業系統：Windows 10/11。 
 

壹~1、如何登入通報平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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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入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站 

     
 

1. 瀏覽器搜尋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https://sunshine.cy.gov.tw 
2. 點選「便民服務」/「業務重要連結(含網路申報系統)」/「財產申報人職務異動通報平臺(供通報機關使用)」進入通報平

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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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登入通報平臺首頁 
 

 

 

1. 首次擔任機關通報承辦人，請連結讀卡機並插入機關憑證卡。 
2. 再選擇於平臺首頁點選「政府憑證 GCA」登入。 
 



1-6 
 

步驟四：系統環境檢查 

1. 檢查項目中若「政府憑證元件」出現「失敗」，請您點選右上方「憑證元件下載」，安裝完畢再次進入系統進行檢核，畫面 
出現「通過」，表示安裝完成。 

2. 檢查項目中若「讀卡機狀態」出現「失敗」，表示您的電腦未插入政府憑證，或者，讀卡機未與電腦作好連接。請您插入政府 
憑證，或者，將已插入政府憑證之讀卡機接頭插入電腦插槽內，再次進入系統進行檢核，畫面出現「通過」，即可點選「登
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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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五：機關憑證登入 

 

1. 輸入機關憑證 PIN碼(即機關憑證之密碼)。 
2. 點選「登入」，即可進行下一步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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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六：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 

 
閱讀完畢請您勾選左下方【「本人已閱讀「申報人資料通報平臺」個人資料使用聲明，且清楚瞭解 貴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
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，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作為 貴院「申報人資料通報平臺」業務之使用。】之選項，再點選「同意」
以進入下一步驟(若點選「不同意」系統會回到通報平臺入口首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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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七：登入機關及承辦人資料維護 

 

1.請點選左上方之「申報人異動通報作業」選項，即出現「機關及承辦人資料維護」選項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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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請再點選左上方之「機關及承辦人資料維護」選項，即進入「機關及承辦人資料維護」之主畫面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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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查詢通報機關歷年之機關及承辦人異動資料 

 

1.點選「查詢」後，即顯示通報機關歷年之機關及承辦人異動資料。 
2.亦可在「狀態」欄位下拉選單，擇一點選已設定條件「待簽收、已簽收或已退件」，查詢通報機關歷年之機關及承辦人異動 
  資料。(如下圖) 
 

壹~2機關及承辦人異動資料維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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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維護機關及承辦人基本資料 

 
 

點選「維護」後，即顯示通報機關及承辦人基本資料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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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維護機關基本資料資料 

 

 

1.通報機關之資本資料維護，僅限於機關地址之修改，其他欄位則不開放維護。 
2.機關地址之修改後，點選右上方「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」選項，即完成機關資料異動之通報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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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新增機關承辦人基本資料 

 

 

1.如要新增新任機關承辦人資料，請點選「新增承辦人」選項，即進入下一步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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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.登打新任機關承辦人資料後，請於右上方點選「存檔」選項，即進入下一步驟。(如下圖) 

   

 

 



1-19 
 

 

3. 請再點選右上方「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」選項，始完成機關承辦人資料異動之通報作業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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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新增新任機關承辦人資料完成登錄及上傳後，需經監察院簽收並審核後，使得開通新任承辦人之通報權限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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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經監察院審核通過後，請新任機關承辦人進入通報平臺首頁，再請連結讀卡機並插入自然人憑證卡，並點選「自然人憑 
證 MOICA」登入。 

6.登入畫面後，請「按認證信發送」，隨即發送認證信至新任機關承辦人所設定之電子信箱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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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請新任機關承辦人進入所設定電子信箱收信，再請直接按「點選認證」連結至通報平臺首頁，即完成認證程序。 
8. 請再連結讀卡機並插入自然人憑證卡，並點選「自然人憑證 MOICA」，即可登入通報平臺辦理申報人職務異動通報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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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登入通報平臺首頁 

 

1. 首次擔任機關通報承辦人，於機關及承辦人資料維護建檔並通過首次驗證後，請連結讀卡機並插入自然人憑證卡。 
2. 再選擇於平臺首頁點選「自然人憑證 MOICA」登入。 
 

貳、申報人異動資料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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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系統環境檢查 

 
1. 檢查項目中若「自然人憑證元件」出現「失敗」，請您點選右上方「憑證元件下載」，安裝完畢再次進入系統進行檢核，畫

面出現「通過」，表示安裝完成。 
2. 檢查項目中若「讀卡機狀態」出現「失敗」，表示您的電腦未插入自然人憑證，或者，讀卡機未與電腦作好連接。請您插入自

然人憑證，或者，將已插入自然人憑證之讀卡機接頭插入電腦插槽內，再次進入系統進行檢核，畫面出現「通過」，即可點
選「登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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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自然人憑證登入 

 

 

1. 輸入機關通報承辦人之身分證號及 PIN碼(即自然人憑證之密碼)。 
2. 點選「登入」，即可進行下一步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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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 

 
閱讀完畢請您勾選左下方【「本人已閱讀「申報人資料通報平臺」個人資料使用聲明，且清楚瞭解 貴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
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，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作為 貴院「申報人資料通報平臺」業務之使用。】之選項，再點選「同意」
以進入下一步驟(若點選「不同意」系統會回到通報平臺入口首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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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五：登入申報人異動通報作業 

1. 請點選左上方之「申報人異動通報作業」選項，即出現「申報人資料通報」選項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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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再點選左上方之「申報人資料通報」選項，即進入「申報人資料通報」之主畫面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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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右上方之「查詢」選項，即可顯示該通報機關歷年所通報之申報人異動資料。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查詢歷年申報人異動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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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右上方之「登錄職務異動」選項，即可顯示各類型之職務異動通報選項方塊。(如下圖)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登錄職務異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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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請依所須通報之職務異動型態，點選該職務異動通報選項方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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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點選就(到)職(代理、兼任)異動方式，即進入新增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
請輸入申報人基本資料，有「✽」者為必填欄位;待登錄資料完畢，請點選右上方之「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」。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就(到)職(代理、兼任)異動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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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新增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 

 

1. 請點選右上方之「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」，即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刪修改？」。 

2. 如需新增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，請按【是】，申報人資料畫面底端即出現【新增配偶及未成年子女】選項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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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按【新增配偶及未成年子女】，逐筆新增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後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「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」即併同申報人資料完

成通報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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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檢視新增申報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完整 

 

請再返回申報人資料通報首頁畫面，按【編輯】選項，再次檢查通報資料是否有無需再增刪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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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點選卸(離)職(解除代理、兼任)異動方式，即進入卸(離)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 

1. 請先登錄【申報人身分證統編】，再點選【異動原因】，即出現該申報人在該該通報機關之現存職務選項。 

2. 請再按【選取】該申報人本次卸(離)之職務，即可將該職務資料匯入申報人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卸(離)職(解除代理、兼任)異動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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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錄申報人卸(離)異動資料 

1. 請檢視選取之【服務機關】及【職稱】是否已匯入;如為董監事人員之異動，請先點選【通報機關】，如服務機關與通報機

關係同一機關，則無庸點選。 

2. 請登錄【離職日期】及【是否仍具其他機關須申報財產之職務(含本職)】欄位，如有需補充之事項，請於【備註】欄位敘

明即可。最後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】，即完成申報人之職務異動。 

3. 申報人資料上傳後，亦會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刪修改？」。提醒是否有親屬資料需增

刪修改，其中，如有子女已成年者，請逕予刪除資料，平台始得允許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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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點選停(復)職異動方式，即進入停職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
 

1.請先登錄【申報人身分證統編】，再點選【異動原因】，即出現該申報人在該該通報機關之現存職務選項。 

2.請再按【選取】該申報人本次停職之職務，即可將該職務資料匯入申報人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停(復)職異動資料 1~停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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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錄申報人停職異動資料 

1. 請檢視選取之【服務機關】及【職稱】是否已匯入;如為董監事人員之異動，請先點選【通報機關】，如服務機關與通報機 

關係同一機關，則無庸點選。 

2. 請登錄【停職日期】欄位，如有需補充之事項，請於【備註】欄位敘明即可。最後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傳監察

院】，即完成申報人之職務異動。 

3. 申報人資料上傳後，亦會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刪修改？」。提醒是否有親屬資料需增

刪修改，其中，如有子女已成年者，請逕予刪除資料，平台始得允許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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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點選停(復)職異動方式，即進入復職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
1.請先登錄【申報人身分證統編】，再點選【異動原因】，即出現該申報人在該該通報機關之現存職務選項。 

2.請再按【選取】該申報人本次復職之職務，即可將該職務資料匯入申報人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停(復)職異動資料 2~復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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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錄申報人復職異動資料 

1.請檢視選取之【服務機關】及【職稱】是否已匯入;如為董監事人員之異動，請先點選【通報機關】，如服務機關與通報機 

關係同一機關，則無庸點選。 

2.請登錄【復職日期】欄位，如有需補充之事項，請於【備註】欄位敘明即可。最後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傳監察 

院】，即完成申報人之職務異動。 

3.申報人資料上傳後，亦會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刪修改？」。提醒是否有親屬資料需增 

刪修改，其中，如有子女已成年者，請逕予刪除資料，平台始得允許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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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點選借調辦事異動方式，即進入借調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
1.請先登錄【申報人身分證統編】，再點選【異動原因】，即出現該申報人在該該通報機關之現存職務選項。 

2.請再按【選取】該申報人本次借調之職務，即可將該職務資料匯入申報人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借調辦事異動資料 1~借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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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錄申報人借調異動資料 

1.請檢視選取之【服務機關】及【職稱】是否已匯入。 

2.請登錄【借調機關】欄位，並將借調事由及起始日期於【備註】欄位敘明即可。最後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傳 

  監察院】，即完成申報人之職務異動。 

3.申報人資料上傳後，亦會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刪修改？」。提醒是否有親屬資料需增 

刪修改，其中，如有子女已成年者，請逕予刪除資料，平台始得允許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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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點選借調辦事異動方式，即進入歸建調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
1.請先登錄【申報人身分證統編】，再點選【異動原因】，即出現該申報人在該該通報機關之現存職務選項。 

2.請再按【選取】該申報人本次歸建之職務，即可將該職務資料匯入申報人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借調辦事異動資料 2~歸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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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錄申報人歸建異動資料 

1.請檢視選取之【服務機關】及【職稱】是否已匯入。 

2.請刪除原【借調機關】欄位資料，並將歸建事由及日期於【備註】欄位敘明即可。最後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 

  傳監察院】，即完成申報人之職務異動。 

3.申報人資料上傳後，亦會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刪修改？」。提醒是否有親屬資料需增 

刪修改，其中，如有子女已成年者，請逕予刪除資料，平台始得允許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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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點選其他原因(含個資修改)異動方式，即進入其他原因(含個資修改)之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
1.請先登錄【申報人身分證統編】，再點選【異動原因】，即出現該申報人在該該通報機關之現存職務選項。 

2.請再按【選取】該申報人本次之職務，即可將該職務及個人資料匯入申報人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其他原因異動資料 1~更新地址電話

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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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錄更新申報人之通訊地址、行動電話、E-mail等聯繫資料 

1.請檢視選取之【服務機關】、【職稱】及其他個資欄位是否均已匯入。 

2.請於【通訊地址】、【行動電話】、【E-mail】欄位更新申報人之前述聯繫資料後;董監事個資異動須再下拉通報機關欄位;最 

  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】，即完成申報人之職務異動。 

3.申報人資料上傳後，亦會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刪修改？」。提醒是否有親屬資料需增 

刪修改，其中，如有子女已成年者，請逕予刪除資料，平台始得允許上傳。 



2-27 
 

 

 

 

步驟一：點選其他原因(含個資修改)異動方式，即進入其他原因(含個資修改)之申報人資料通報操作畫面 

 

1.請先登錄【申報人身分證統編】，再點選【異動原因】，即出現該申報人在該該通報機關之現存職務選項。 

2.請再按【選取】該申報人本次之職務，即可將該職務及個人資料匯入申報人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其他原因異動資料 2~新增親屬個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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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錄新增申報人之未成年子女個資 

 

 

1.請檢視選取之【服務機關】、【職稱】及其他個資欄位是否均已匯入。 

2.請先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】後，操作畫面會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完成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是否須增 

  刪修改？」，請按「是」，操作畫面底端即顯示【新增配偶及未成年子女】欄位畫面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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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請按【新增配偶及未成年子女】選項，即出現新增親屬之操作畫面。 

4.請逐欄登錄新增未成年子女個資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存檔即上傳監察院】，操作畫面頂端出現提示視窗「新增成功」，另畫 

  面之底端亦顯示該位新增位成年子女之個資畫面，即完成新增上傳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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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至申報人資料通報首頁，點選右上方之【查詢】選項，顯示已上傳通報申報人資料畫面。 

2.再勾選欲列印之申報人資料並按【列印申報人資料】選項，操作畫面會出現提示視窗「確定列印」，再按「是」，於畫面右 

  上角產製 PDF檔，請打開該按檔案，即顯示該筆申報人職務異動通報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 

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列印申報人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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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至申報人資料通報首頁，點選右上方之【查詢】選項，顯示已上傳通報申報人資料畫面。 

2.再勾選欲列印之申報人資料並按【列印申報人授權書】選項，操作畫面會出現提示視窗「確定列印」，再按「是」，於畫面

右上角產製 PDF檔，請打開該按檔案，即顯示該筆申報人授權書資料畫面。(如下圖) 

 

 

申報人資料通報~列印申報人授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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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登入機關通報資料明細表列印 

 

  首頁畫面預設查詢資料：【上傳機關】為通報機關。 

叁、機關通報資料明細表列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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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設定查詢條件及匯出 EXCEL 

 

可設定或不設定各類查詢條件後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匯出 EXCEL】功能，即可產製該上傳機關曾通報過應向監察院申
報財產人員之職務異動 EXCEL檔，並予列印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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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登入應向監察院申報人員名冊列印 

 

 

首頁畫面預設查詢資料：【服務機關】為通報機關、【申報年度】為查詢日當年度。 

肆、機關應向監察院申報人員名冊列印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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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設定查詢條件 

 
1. 如未設定【申報類別】選項，及未勾選【包含所屬機關構】選項時，即點選右上方之【查詢】功能，僅能顯示當年度該服

務機關之各申報類別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，例如服務機關之正、副首長。 
2. 如已設定【申報類別】選項為定期申報，及勾選【包含所屬機關構】選項時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查詢】功能，則服務機關

暨其所屬機關(構)之所有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，均能一併顯示。(如上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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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列印 PDF檔 

 
 
設定查詢條件後，即點選右上方之【列印】功能，即可產製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之 PDF檔，並予列印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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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5 
 

步驟四：匯出 EXCEL 

 

 

設定查詢條件後，即點選右上方之【匯出 EXCEL】功能，即可產製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之 EXCEL檔，並予列印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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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登入移轉財產資料通報作業 

 

 點選【移轉財產資料通報作業】頁籤。 

伍、移轉財產資料通報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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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點選【移轉申報人財產資料維護】頁籤 

 
 

點選【移轉申報人財產資料維護】頁籤後，即進入該頁籤之首頁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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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新增申報人之個人基本資料 

 

欲移轉申報人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時，請按右上方之【新增】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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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存檔申報人之個人基本資料 

 

於新增畫面輸入欲移轉之申報人姓名及身分證字號，輸入完畢後按【存檔】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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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五：新增申報人歷年財產申報表之相關資料 

 

於該申報人項下按【新增申報資料】，並鍵入申報人欲移轉之歷年財產申報表簡易資料後，按【存檔】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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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六：逐筆申報人歷年財產申報表之相關資料 

  1.再按【新增申報資料登錄歷年申報表簡易資料，每鍵入 1筆資料完畢後，按【回上頁】功能，再次新增下 1筆資料。 

  2.待申報人歷年申報表資料輸入完成後，請按【回上頁】功能，即準備將資料上傳監察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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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七：上傳監察院 1 

 

 

勾選欲上傳之申報人後，請按【上傳監察院】。 



5-8 
 

步驟八：上傳監察院 2 

 
 

上傳監察院前，請先填入欲移轉資料之公文發文日期及發文文號，輸入完畢後，再按【存檔】即可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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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九：登入移轉申報人財產資料清冊 

 

1.點選【移轉申報人財產資料清冊】頁籤後，即進入該頁籤之首頁畫面。 

2.畫面已預設上傳日期起訖日期，請按【列印】即可產製欲移轉之申報人財產資料清冊 pdf檔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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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十：列印資料清冊 

 

請將該欲移轉之申報人財產資料清冊 pdf檔列印紙本後，請備文併同該清冊及該申報人之歷年財產申報表移轉至本院。 


